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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撰写杂文随笔似乎已经在法学圈内蔚然成风。
记得我在1995年出版第一本随笔集《毒树之果——美国刑事司法随笔》时，能写而且肯写法学随笔的
人还是寥寥无几，即使到2001年我为山东人民出版社创办《法学家茶座》的时候，此类文稿依然难求
。
如今，法学界出版的个人随笔集已不下百种。
这既表明了法律人思想的自由开放和写作功利的淡化，也反映了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社会文化的趋
向。
诚然，法学是博大精深的，因为它汇集了人类智慧的成果，凝聚了人类思想的精华。
然而，法学又应该是通俗易懂的，因为法学是为法治服务的，而法治本来就是老百姓的事情。
没有老百姓的法治意识，就不可能有现代法治国家。
为此，法学应该走出脱离世俗的“象牙塔”，步入寻常百姓家。
诚然，法学的发展需要阳春白雪，需要真正的学者才读得懂的精深著述；但是法治的进步也需要下里
巴人，需要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读物。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普法”和“科普”是同等重要的——如果前者不是更为重要的话。
当然，“普法”绝不仅仅是普及法律知识，而且要普及法的精神。
“普法”不仅要让老百姓知道刑法、婚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中的规定，而且要让老百姓了
解法治的思想和原则。
我真诚地希望我国的法学家们多写一些面对百姓的宣扬法治思想和精神的通俗法学著作。
学者写文章，一般都是给别人看的，纯粹为了“自娱自乐”的很少。
但是，有些学者写文章却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以为他写的文章，另q人必须看，而且必须认真阅读
。
过去，皇上说的话是“金口玉言”，皇上写下来的文字是“圣旨”，百姓必须认真听、认真看并且要
“铭刻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
可惜，当下的学者——即使是名气极大的学者——都不是皇上。
而且“读圣旨”的时代也已经成为历史，所以写文章的人必须考虑读文章的人的需要和兴趣。
当然，为广大读者而写并不等于“媚俗”，而是要做到“目中有人”，要认真考虑文体和语言的信息
传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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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作者从社会中发生的诸如排队文明、免费体检、电话吸费、手术签字等小事以及诸如聂树
斌案、彭宇案、“纸包子”事件、华南虎事件等要闻入手，深入浅出地讲述法治的精神和法律的意义
。
作者是“目中有人”的作者，而本书堪称“普法”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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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丹红  男，改革开放之初生于浙江义乌，但未从商而向学。
怀着打抱不平的朴素理想，懵懵懂懂闯入法律之门，幸遇良师，从中南、人大到北大，从本科一直潜
水到博士后。
没有读过万卷书，却行了万里路。
目前在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政法大学）做研究，为硕士生讲授《证据法学》和《刑事诉
讼法学》。
不敢误人子弟，牢记理论联系实践。
几年来著书一两部，参编七八本，论文几十篇，随笔记不清。
文字对得起自己良心，也有一些粉丝喜爱，总体而言属于对读者和社会有益无害的“大青椒”  （大
学青年教师），不含“苏丹红”。
欢迎探讨法律问题，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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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证据法意神证时代的正义霍贝尔在《初民的法律》一书中提到，“在初民的法律中，通过占卜、赌咒
、立誓和神判等方式求助于超自然来确定案件真实是非常普遍的”。
现代人或许很难想象，古代社会曾经长期流行过水审、火审、毒审、鳄鱼审等现在看来非常荒诞的审
判方式。
证据裁判主义的出现，只是证据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曾经以成文形式规定过当时处理“巫蛊之罪”的“水审法”：将刑事案件
的被告人投入河中，如果他没有被溺死，就意味着河水已为他“洗白”，此人无罪，告发者应处死刑
，其房屋归被告发者所有；反之，则说明被告发者有罪，其房屋归告发者所有。
同样，如果某人怀疑自己妻子与他人通奸，也可以请求将其妻投入河中接受神的裁判。
古代日耳曼人也曾采用这种“水审法”，但其检验标准与古巴比伦人的恰恰相反。
他们认为河水是世界上最圣洁的东西，不能容纳有罪之人，所以嫌疑人被投人水中后若浮于水面，则
证明其有罪；若沉入水中，则证明其无罪。
在后一种情况出现时，嫌疑人亲友必须立即捞救，以免被神验明无罪者反被溺死。
我曾经开玩笑地跟我的学生讲，如果古巴比伦人想通奸，就要提高游泳水平；如果古日耳曼人想通奸
呢，则要苦练潜水技术。
神明裁判的方法有的是轻松的，有的却是异常残酷的。
“抽签审”是诸多审判方式中最为轻松的一种，就像猜硬币一样，嫌犯只要在正邪两球中凭手气摸到
正球，就可以被宣告无罪。
“秤审”，是用秤量嫌犯体重两次，第二次较前次轻者无罪。
有一种堪称古代拼吃大赛的“面包奶酪审”，要求嫌犯在祷告后，迅速吃掉一盎司的面包或奶酪，如
果能顺利咽下，就会被判无罪。
当然，残酷的神明裁判方法占多数：“火审”让嫌犯手持烙铁步行一段路，数天后如伤口不溃烂则无
罪；“毒审”让嫌犯服某种毒物，无特殊反应则无罪；“热油审”让嫌犯用手取出热油中的钱币，无
伤则无罪。
还有一种令人咂舌的“鳄鱼审”，是把嫌犯丢人鳄鱼池中，观察鳄鱼是否吃他，如果安然无恙，则宣
告无罪。
或许读者会认为，这些神判方式是愚昧的古人想出来的，是非常可笑的。
但是，在生产力发展程度很低、人类认识能力有限的当时，裁判者难以获得可靠的证据，运用神明裁
判是一种保障裁判权威性的不得已的方法。
中国云南的景颇族，在20世纪时仍在运用闷水、捞油锅、煮米、斗田螺等残存的神判法处理一些民间
纠纷。
别看神判法看似愚昧，但有时也体现着一定的“科学”道理。
例如，面包奶酪审有着心理学现象的基础，即通常一个内心紧张的罪犯，唾液分泌少，口干舌燥，毫
无胃口，在吃大量食物时会难以下咽。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采用不同的证明方法，产生有罪或者无罪的几率是有很大差别的。
例如，火审的结果往往不利于被考验者，秤审的果往往有利于被考验者，抽签审的有罪无罪概率则各
占一半。
因此，如果裁判者认为嫌犯有罪的可能性比较大，就可以采用对其不利的神判法；如果裁判者认为嫌
犯清白的可能性比较大，就可以采用对其有利的神判法。
而且，在选定神判法之后，结果也可能被“有心者”左右，以达到预想的效果。
英国人霍顿在一篇描述神判法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个他经历过的“鳄鱼审”故事。
1938年，霍顿在太平洋所罗门群岛的英国殖民局工作，负责处理当地积压的一些案件。
在一起涉及强奸的案子中，因为证据不足，他释放了被告人，但被害人的家属并不满意。
在霍顿离开所罗门期间，他们请头人启用了古老的鳄鱼审判，要求把被告人投入指定的鳄鱼潭。
被告人极不情愿地同意了，虽然这样做冒着生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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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判的那天上午，被告人惴惴不安地下了水，居然顺利地游过了鳄鱼潭，所有的鳄鱼都没有伤害他
——这就证明他无罪！
被害人家属只好接受这个结果，而且还付给了被告人一笔钱作为赔偿。
霍顿对此大惑不解，通过暗中调查，他了解到了事实真相：原来，被告人事先买通了看守鳄鱼潭的老
僧侣，在裁判日的清晨，把一群准备好的猪赶入潭中，鳄鱼填饱了肚子，当然就对他没有兴趣了。
霍顿不由地感叹道：“原始的审判方法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
”除了水审、火审、鳄鱼审等神明裁判方法外，以起誓为特征的神誓法也是神证制度的一个部分。
同样是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在水审之后，规定了一种神誓方法：倘若某自由民的老婆被其
丈夫所诬陷，而她并没有在与其他男子共寝时被捕，则她应当在对神宣誓后得以回其家。
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法兰克王国的《撒利法典》把“誓言”规定为“主要的证据形式”，要求当
事人对神宣誓以证明自己主张或抗辩的真实性。
为了加强誓言的力量，该法典还规定可以由当事人亲属或友人对神宣誓来证明当事人陈述的可靠性，
这叫做“辅助宣誓”或“保证宣誓”。
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为证明己方的主张，会尽量邀请比对方多的誓言帮手，以致证明过
程变成简单的“人海战术”。
在阿拉伯国家中，以《古兰经》为代表的伊斯兰法律也把宣誓作为一种重要的证据调查手段。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一般先让被告人宣誓。
如果被告人拒绝宣誓，那么原告人只要宣誓即可胜诉；如果原告人也拒绝宣誓，或者双方都宣誓，法
官则要进一步根据誓言是否流畅等因素判明案情曲直。
在现代一些有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我们还可以在其法庭上看到证人手按圣经宣誓的场面。
撇开宗教不谈，宣誓仪式即使在司法心理学上也有其存在的意义。
当然，与动辄水浸火烤的神判法比。
神誓法似乎更为文明。
如果以中国式的语言来理解，神判法像是“武斗”，神誓法像是“文斗”。
更为充满“武斗”精神的是一种流行于中世纪的被称为“司法决斗”的审判方式。
对俄罗斯文学史感兴趣的人或许知道，著名诗人普希金（1799—1837）死于决斗，莱蒙托夫（1814
—1841）也死于决斗；而在数学史上本该大放异彩的数学天才伽罗华（1811—1832），也是因为决斗
而英年早逝。
与古代决斗所不同的是，中世纪司法决斗的动机不是个人恩怨，而是法律诉讼，其目的是发现真相、
伸张正义。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提供给当事人的公平机会，是对付诬告的方式，因为凡是诬告者大多没有勇气和
信心参与一场决定生命的决斗。
但是，从其本质上而言，司法决斗只是一种特殊的神判法，比起其他随机性强的神判法形式，可以给
原告和被告更多自我控制命运的机会。
当时的人们认为，相对于蛮横无理的赤裸裸暴行，司法决斗还是比较文明的解决纠纷的法律手段。
但是，司法决斗的历史，似乎并不总是朝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
被告人开始被允许与原告决斗，后来被允许与控方证人决斗，甚至最后荒唐到被允许与法官决斗。
大约在19世纪，“司法决斗”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纵观神证时代的证明制度，我们发现在非理性的背后，其实透露着人类对于真相追求的取舍态度。
当囿于认识能力的限制、事实难以查清的时候，一种能保证裁判权威性的证明制度取代了对真相的过
度发掘。
这种证明方法或者有着司法心理学方面的基础，或者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形式公平，更重要的是，它
能达到定分止争的目的。
因此，即使在人类认识能力提高之后，对于神证制度好处的依赖，也使得一些地区依然延续着这种古
老的审判传统。
对于他们而言，对事实真相的追求受制于太多不确定的因素，而神证制度却是一种比较确定的权威，
而后者在保证社会关系的安定上，有着前者法企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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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改变了，人类发现真相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纠纷的解决，除了查清事实之外
，尚有很多社会政策需要关注，发现真相不应该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以统帅我们的司法制度。
在事实与证据之间2004年5月，在荷兰作学术访问时，我有幸邂逅了一次由某民间组织发起的展览，至
今记忆犹新。
那是在鹿特丹的一座大教堂里，我们意外发现那里正在举办关于“侵华日军暴行”的展览，有详尽的
图片、中文繁体和英文双语介绍，还有专门的英语解说人员。
当那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知道我们是从中国来的时候，语气中带着激动和兴奋，他说，很多人不了解
当年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现在有一部分日本人也不肯正视这段历史，反而篡事实，所以国际社会
有义务让更多人知道真相。
我深深地为他这种行为所打动，但同时也在心底盘旋着一个问题：在中国人、日本人和国际社会的眼
中，日军侵华的“事实”分别呈现什么面目呢？
作为中国人，我们耳熟能详的是“九·一八”、“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即使如我辈并未亲
历者，也对这段历史笃信无疑；但是第一次站在域外审视这个问题，却发现有人在为证明该“事实”
而不懈努力！
环顾邻邦，还真是有人在“日军侵华”上搅局：在某些日本人眼里，那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他们
的教科书也在告诉日本的青少年，所谓的“南京大屠杀”根本不存在！
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分子也声称，经“研究”发现日军在“南京事件”中并没有对当地平民实施有组织
的屠杀行为。
我想，如果是在日本接受这种教育长大的人，是很容易相信日本右翼分子谎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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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吴丹红从近些年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出发，深入浅出地讲述法治的精神和法律的意义。
他是“目中有人”的作者，本书堪称“普法”的佳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何家弘 我一贯认为学者不应该只生活在“象牙塔”中，而应当透
过理论的迷雾，去关注来自现实的事件。
而体悟的过程中的一些思想火花，就是如《法律的侧面》这样反思性的法学随笔。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瑞华 《法律的侧面》透过对身边社会现象的细微考察，反思“书本
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的距离，剥去宏大叙事下法治的光芒，还原一个真实的法律世界。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明楷 　 法律的真谛不在法律条文本身，而体现在运用法律分析社
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之中。
《法律的侧面》娓娓道来，充分体现了这一精神。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顾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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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的侧面》：他们的目光，注定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流转。
他们对于法律的理想图景怀着憧憬，又对现实抱着深深的关怀。
在立法者的自我吹捧和民众的喧嚣评判中，一个学者的睿智眼光应该不为世俗所遮蔽，既不献媚于某
些当权者的诱逼，也不屈从于市井偏执的民意。
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得出自己独立的结论。
他们可以去正面审视，也可以去背面观察，但大多数的时候，应该站在法律的侧面，那才是他们的立
场。
虽然有点矜持，虽然有点清高，但还是要尽量秉着一种价值无涉的公允，把法律问题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要在乎眼前之名利，因为学术是一辈子的事业，时间会作出公道的判断。
——这是对同仁们的一种盼望，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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